
广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电建大楼项目工程监理服务合同三方协议
发 包 人

甲方（项目业主）：广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代建单位）：广州合锦嘉泓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承 包 人

丙方(单位全称)：                                                                                    
为加快电建大楼的实施进程，受广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合锦嘉泓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电大楼项目代建管理工作。在                          本项目中，代建单位代表项目业主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广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电建大楼项目工程监理服务合同，现将本项目各方的部分职责进行明确，并签订三方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 各方职责
（一）各方关系：广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为项目业主，广州合锦嘉泓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代建管理单位，对本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管理，在项目建设期间代表项目业主行使项目建设管理权。                    、                    为本项目的承包人。
（二）项目业主主要职责：
1.支付经代建单位审核的工程进度款、结算款、质保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2.收取因承包方责任产生的违约金（或在进度款中扣除）。

（三）代建单位的主要职责：
1.负责本项目设计管理、工程进度管理、工程质量管理、工程安全管理、项目档案管理、工程监理管理等工作。
2.负责审核承包方按合同约定提交的进度款、结算款、质保金等付款申请资料，并提交至项目业主。
（四）承包人的主要职责：
1.承包人负责本项目的全面实施及管理，按合同的约定履行所有承包人应尽义务和责任。      
2.向项目业主按时提交各类因承包人本身的责任产生的违约金（或在进度款中扣除）。

3.配合业主单位和代建单位开展各种安全检查和工作视察，及时提供项目业主或代建单位所需的针对项目建设安全、质量、进度、技术方案等方面的材料。 
第二章 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由三方通过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丙三方均可向项目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第三章 合同签署与生效
（一）本协议经甲乙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三）如因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划、标准、要求、规范等的改动或其他原因，而需就本协议的内容作出任何修订、补充或增删，三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
（四）本协议书一式玖（拾贰）份，甲乙丙三方各执叁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